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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生院发〔2019〕37 号 
 
 

关于印发《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 

务报销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管理规定》已经学院

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管理规定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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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管理规定 

 
为了规范和完善学校财务报销手续，加强会计核算基础工作

规范化管理及监控，明确报销规定和流程，实行按章报销。根据

相关财经规章制度，结合学校实际，对财务报销做如下规定： 
一、经费使用范围 

1．各部门包干经费：包含办公费（如办公用纸、电脑耗材、

打印耗材、饮用水、工作餐及其他必要的办公开支等）、差旅费、

印刷费等，必须按照预算的范围和口径，在批准的额度内使用。

包干经费一律不得用于与日常公用无关的支出。 
2．各系部包干经费：包含学生活动费、实验实习耗材费、

技能大赛费、招生费、就业费、外聘教师课时费、临时工工资、

论文答辩费、维修费等各项费用。 
3.专项经费、科研经费：根据相关的经费管理办法，在规定

的额度和范围内使用。 
二、报销票据要求 

1．业务经办人报销从外单位取得的发票须印有税务监制章，

加盖填制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并且在税务机关规定的

发票使用有效期内。单张定额发票最大面值为二十元。事业收据

和内部结算凭证，必须有省或市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监制

章并加盖开具单位财务专用章。购置教学设备的发票，必须取得

由销货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 
2．发票或收据必须做到要素齐全，字迹清晰、工整。必须

写明付款单位（俗称抬头）、开票日期、收款内容或品名、规格、

型号、单价、数量及金额等。付款单位必须为徐州生物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金额的大小写必须相符。除发票或收据本身具有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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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外，一式数联的发票或收据必须用双面复写纸一次套写完

成。 
3．所有的原始票据不得有涂改、挖补等现象，如有错误，

应当由开具单位重开或更正，更正处应加盖开具单位印章，金额

有错误的，应由开具单位重开。原始票据如有遗失、被盗等情况，

应取得原签发单位原始票据存根联或记账联的复印件，并由原签

发单位加盖财务专用章，经办人写明原因，经财务负责人审批后，

方可代作报销凭据。因公出差遗失单程票的，由本人书面说明情

况，凭交易记录、经本人所在部门盖章同意、相关领导签字确认

后，比照同行人员的同程票价或另一单程票价，在规定的标准内

就低给予报销。遗失双程票的，不予报销。 
4．上半年的票据原则上在当年报销，下半年的票据报销截

止日期为下一年度的二月底，过期票据原则上不予报销。 
三、报销审批权限与责任 

1.预算内经费审批权限： 
报销金额 审批人 审批流程 

20000 元以下 部门负责人 
业务经办人→证明

人→部门负责人→
财务审核 

20000 元以上 50000 以

下 分管院长 

业务经办人→证明

人→部门负责人→
分管院长→财务审

核 

50000 元以上 院长 

业务经办人→证明

人→部门负责人→
分管院长→院长→
财务审核 

2．严禁将同一项目人为拆分为多个子项目，降低项目审批

权限。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3.未列入或超出年度预算的经济事项，经办部门应事先与财



 

4 
 

务处沟通落实资金来源后，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项目报院长

办公会审议；50 万元以上的项目报党委会审议。经会议研究批准

追加的项目，报销时需附党委会或院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否则不

予报销。  
4. 财务报销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部门负责人或科研项

目主持人对经费开支及票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合理性负直接责

任。 
四、报销手续要求 

1．报销人在一次报销多张发票时，须分类粘贴。 
2．各项费用报销均实行三级（经办人、证明人、部门负责

人）签字，所有签名须由本人亲自签。各系须系主任和支部书记

同时签字，其余各部门须部门负责人签字。经办人必须为我院在

职在编职工。 
3．各部门报销固定资产（所有家具、单价 1000 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单价 1500 元以上的专用设备和软件），必须先到资产管

理部门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后连同发票一起到财务部门办理

报销手续。购置办公用品、耗材、电脑配件等物品的发票应具体

到品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详细信息，或提供加盖销货

单位公章的应税销（购）货清单，不符合以上要求的一律不予报

销。学校超市购置的办公用品应一事一报，不得累积到学期末或

年末批量报销，报销时需提供机打购物清单（即小票）。 
4．采购家具、设备或批量元器件、材料、软件等商品超过

5000 元（含 5000 元）以上报销时，应附以下资料：采购（劳务）

申请批复单、议价记录、合同（原件）、验收单。2 万元（含 2 万

元）以上必须经招投标程序进行，还应提供有关招投标文件。 
5．印刷费、租赁费、小型工程与维修等劳务单次超过 5000

元但低于 20000 元时，报销时应附合同、清单、工程决算单、工

程验收证明及必要的审计报告。2 万元以上（含 2 万元）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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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公开招投标程序并结算审计后，财务部门根据审计报告给

予报销。 
6．各部门按规定发放的各类劳务费等按人员造册，注明标

准、工作天数，并经本部门负责人、证明人和经办人签字后报财

务处审核，并按“谁制表，谁录入”的原则由所属部门报账员在规

定的期间内录入个人所得税相关软件。严禁虚列领款人或事项套

取资金。 
五、应收及暂付款项管理要求 

1．教职工办理借款时需填写一式三联套写借款单，借款单

的各栏目须如实详细填写，并按有关财务制度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 
2．借款必须一事一借，一事一清，所借款项须在一个月内

结算，确实不能按期提供票据的需写出书面情况说明，经部门负

责人签批后在财务处备案，可暂不做欠款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既

不报账又不提供相关说明的，视其借款数额多少分期从工资中扣

除。前账不清，后账不借。 
3．5 万元以内的维修项目原则上不办理工程预付款。 
4．教职工调离、退休、离职前须到财务处结清借款，短期

无法结清由接收人重新办理借款手续。 
六、结算方式 

1.各类公务活动原则上实行转账或刷卡结算（需提供符合财

务要求的 POS 单），不再借支备用金。采用刷卡结算的，POS 单

上的商户名称、金额、日期与对应发票相关项目一致； 
 2.单张票据支付金额超过 1000 元，须到财务处办理转账业

务，不予核报现金。 
七、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本规定与原有相关制度不一

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八、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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